泉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协会监事工作条例

为规范协会有序地开展工作，并对协会工作有一个监督和公正的评价，协会设立监事议事工作条例，对监事的产生、职权等做出规定。

第一条  本会监事是会员（代表）大会选举产生的监事机构，监督本会的活动，对会员（代表）大会负责。

第二条  监事由全体监事组成。监事成员为3人及以上单数。

第三条  监事由会员（代表）大会选举产生。监事任期与理事（理事单位）或常务理事（常务理事单位）任期相同，每届任期五年，期满可以连任。

第四条  监事的职权是：

（一）出席会员代表大会；

（二）列席理事会、常务理事会议及会长办公会会议；

（三）监督会员代表大会、理事会、常务理事会、会长办公会会议决议的执行；

（四）监督本会的制度建设及履行情况；

（五）监督会费和会员捐赠财物使用情况；

（六）检查本会财务预算执行情况，并向会员公布检查结果；

（七）在会员代表大会或理事会上，向大会做《监事工作报告》。

第五条  监事不得从会长单位、副会长单位、常务理事单位、理事单位中产生。

第六条  召开监事会议，应有2/3以上监事出席方能召开，其决议应由全体监事半数以上通过方能生效。

第七条  监事会议结束后，须在当日形成会议决议。

第八条  监事的会议决议，根据本规定履行相应程序后10日内，必须向全体会员通报，并以适当方式（媒体、网站）公布。

第九条  协会应参照本规定，制定、修改协会的相应制度。

第十条  本规定未尽事宜，根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、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方针政策、协会章程执行。



